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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513057957]一、所有培养方式为“定向”“委托培养”“在职”“骨干计划（包括在职和非在职）”毕业生的填写说明
（一）需上交的材料：
就业协议书或者派遣确认函（其中派遣确认函请自行到研究生就业信息网相关文件下载处下载）
（二）填报流程：
①毕业生按照要求，填写就业协议书或者派遣确认函，并在系统（http://job.bjfu.edu.cn/）之中录入、提交；
②毕业生携带就业协议书或派遣确认函到学院就业主管老师处审核信息；
③学院就业主管老师核对纸质版和系统中信息是否准确、一致，材料是否齐全，并在协议书或确认函上盖章；
④毕业生携带盖章之后的材料到主楼209学校就业办最终核对信息并提交材料（或按照学院要求统一交至学院）。
（三）填报说明
1、培养方式为“定向”、“委托培养”、“在职”、“在职骨干计划”毕业生必须派遣回原单位；培养方式为“非在职骨干计划”的毕业生必须派遣回定向省份；否则学校将不予办理派遣手续！
2、毕业生派遣信息部分
已签订就业协议书的“非在职骨干计划”毕业生，按表1填写；未签订就业协议书的“非在职骨干计划”毕业生，按表2填写；培养方式为“定向”“委托培养”“在职”“在职骨干计划”的毕业生，按照表3的要求填写。

表1 已签订就业协议书的“非在职骨干计划”
注：此类毕业生只能回定向省份就业，否则学校将不予办理派遣手续！
	字段名称
	填写说明

	就业去向
	选择“就业”。

	是否解决户口
	选择“解决户口”。

	报到证单位名称
	根据协议书“单位名称”一栏填写，此处对应将来报到证的抬头。（注意：协议上“单位名称”一栏填写的内容通常需与左下方单位所盖公章一致，如不一致请向用人单位人事部门核实）；
必须填写单位全称，不得填写简称。如：“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不能填写“中建一局”。

	报到证单位所在地
	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标准库里的内容。（此处对应将来报到证的信息）
直辖市具体到区（县），共两级，不可再具体，正例“北京市海淀区”；
非直辖市具体到市，共两级，不可再具体，正例“湖南省长沙市”。

	档案转寄单位（具体到人事部门）
	无论入学时是否将档案转至我校，此类毕业生在读期间都有新的学籍档案，因此都需要转寄档案；
档案属重要文件，通过EMS投递，接收单位必须为县团级以上有人事权的单位，需要毕业生自行确认并负责。档案转寄单位可能与签约单位不完全一致，需要和用人单位人事部门核实，以免因不能接收而被退回；
如果用人单位具有人事管理权，按照“接收单位全称+具体存档部门”填写，如“XX大学人事处”；
如果本单位没有人事权，可能会通过上级主管部门接收，或者委托人才交流中心托管，前者按照“上级主管单位全称+具体存档部门”填写，如“XX集团人力资源部”，后者通常为“XX人才交流中心”；
无须写“XXX收”。

	档案转寄地址
	根据协议书上的内容填写；
必须与上面的“档案转寄单位名称”一项相对应，是档案接收单位的具体地址，无需重复填写档案接收单位名称。

	档案转寄邮政编码
	正确填写邮编

	联系人
	联系人为接收档案的人员，向档案转寄单位咨询，务必要填

	联系人电话
	联系人电话格式为“区号+座机号”，务必确保联系方式正确

	联系人手机
	可选填

	户口迁移地址
	此项一字不能错，如有疑问请务必与单位人事部门的人核对；
未将户口迁到学校的，勾选最后的“户口未迁入学校”；
落户地址为北京市的：此项内容填“北京市**区”即可；
落户地址为京外的，一般是接收单位在派出所开设的集体户名称、派出所名称或是具体地址，如是具体地址，需具体到门牌号。（正确填法例如：“中国农业银行河南省分行”、“江苏省盐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开放大道18号”、“云南省人才服务中心”、“天津市河西区越秀路派出所”；错误填法例如：“广东省广州市”）。

	组织机构代码、单位性质、单位行业、工作职位类别
	根据实际情况正确填写；
组织机构代码根据就业协议书对应项填写或咨询单位人事部门的人或自行登录网站查询http://www.nacao.org.cn/；
9位数字或字母，如有“-”请自行去掉；如长于9位，请取倒数第二位往前的9位，（含倒数第二位）。

	重要说明
	单位所在地、档案转寄单位所在地和户口迁移地址均须在定向省份之内


表2 未签订就业协议书的“非在职骨干计划”毕业生
注：此类毕业生只能回定向省份就业，否则学校将不予办理派遣手续！
	字段名称
	填写说明

	就业去向
	选择“就业”

	是否解决户口
	选择“解决户口”

	报到证单位名称
	定向省份教育厅
必须填写全称，不得填写简称

	报到证单位所在地
	根据单位全称选择标准库里的内容。（此处对应将来报到证的信息）
直辖市具体到区（县），共两级，不可再具体，正例“北京市海淀区”；
非直辖市具体到市，共两级，不可再具体，正例“湖南省长沙市”。

	档案转寄单位
	无论入学时是否将档案转至我校，此类毕业生在读期间都有新的学籍档案，因此都需要转寄档案；
填写定向省份教育厅骨干计划档案管理部门；
注：无须写“XXX收”。

	档案转寄地址
	必须与上面的“档案转寄单位名称”一项相对应，是档案接收单位的具体地址，无需重复填写档案接收单位名称。

	档案转寄邮政编码
	正确填写邮政编码

	联系人
	联系人为接收档案的人员，向档案转寄单位咨询，务必要填

	联系人电话
	联系人电话格式为“区号+座机号”，务必确保联系方式正确，以确保档案可以顺利寄到

	联系人手机
	可选填

	户口迁移地址
	未将户口迁到学校的，勾选最后的“户口未迁入学校”；
户口迁至学校的，按照家庭户口本首页地址填写，或参照生源地“二分”文件要求（见研究生就业信息网）填写均可。

	组织机构代码、单位性质、单位行业、工作职位类别
	根据实际情况正确填写
组织机构代码根据就业协议书对应项填写或咨询单位人事部门的人或自行登录网站查询http://www.nacao.org.cn/
9位数字或字母，如有“-”请自行去掉；如长于9位，请取倒数第二位往前的9位，（含倒数第二位）。

	重要说明
	单位所在地、档案转寄单位所在地和户口迁移地址均须在定向省份之内


表3 培养方式为“定向”“委托培养”“在职”“在职骨干计划”的毕业生
注：此类毕业生只能填写原单位信息，否则学校将不予办理派遣手续！
	字段名称
	填写说明

	就业去向
	选择“就业”

	是否解决户口
	选择“解决户口”

	报到证单位名称
	请填定向、委培的单位名称全称，不得填写简称

	报到证单位所在地
	选择标准库里的内容
直辖市具体到区（县），共两级，不可再具体，正例“北京市海淀区”；
非直辖市具体到市，共两级，不可再具体，正例“湖南省长沙市”。

	档案转寄单位
	无论入学时是否将档案转至我校，此类毕业生在读期间都有新的学籍档案，因此都需要转寄档案；
档案用EMS投递，接收单位须为县团级以上有人事权的单位，需要毕业生自行确认并负责；
用人单位有人事管理权，按照“接收单位全称+具体存档部门”填写，如“X大学人事处”；
如果本单位没有人事权，可能会通过上级主管部门接收，或者委托人才交流中心托管，前者按照“上级主管单位全称+具体存档部门”填写，如“XX集团人力资源部”，后者通常为“XX人才交流中心”；
注意：档案转寄单位可能与签约单位不完全一致，需要和用人单位人事部门核实，以免因不能接收而被退回；无须写“XXX收”；涉及档案合并问题的，请自行联系工作单位解决；
我校教工此处填写：北京林业大学在职。

	档案转寄地址
	必须与上面的“档案转寄单位名称”一项相对应，是档案接收单位的具体地址，无需重复填写档案接收单位名称。

	档案转寄邮政编码
	正确填写邮编
联系人为接收档案的人员，向档案转寄单位咨询，务必要填；
联系人电话格式为“区号+座机号”，务必确保联系方式正确；
联系人手机可选填；我校教工此处可不填。

	联系人
	· 

	联系人电话
	· 

	联系人手机
	· 

	户口迁移地址
	此项一字不能错，如有疑问请务必与单位人事部门的人核对；
未将户口迁到学校的，勾选最后的“户口未迁入学校”；
户口已迁至学校的，请写明详细的户口迁移地址。迁回单位的，可向单位的人事部门咨询；迁回家的，一般填写家庭户口本首页上的地址。（注意：一般要具体到门牌号或是派出所）；
我校教工此处填写：未迁户口。

	组织机构代码或企业工商注册号、单位性质、单位行业、工作职位类别
	按照实际情况正确填写；
组织机构代码根据就业协议书对应项填写或咨询单位人事部门的人或自行登录网站查询http://www.nacao.org.cn/；
9位数字或字母，如有“-”请自行去掉；如长于9位，取倒数第二位往前的9位（含倒数第二位）。

	重要说明
	单位所在地、档案转寄单位所在地和户口迁移地址均须在定向单位所在省份之内




[bookmark: _Toc513057958]二、已签订就业协议书毕业生（所在单位解决户口）的填写说明
（一）需上交的材料
就业协议书，北京生源派北京需附上家庭户口本首页和本人页复印件，外地生源派北京需附上人保部或者市人保局出具的接收函, 外地生源派上海需附上海市户档接收函。
（二）填报流程
①毕业生按照要求填写就业协议书，并在系统（http://job.bjfu.edu.cn/）之中录入、提交；
②毕业生携带就业协议书到学院就业主管老师处审核信息；
③学院就业主管老师核对纸质版和系统中信息是否准确、一致，材料是否齐全，并在协议书上盖章；
④毕业生携带盖章之后的材料到主楼209学校就业办最终核对信息并提交材料（或按照学院要求统一交至学院）。
（三）填报说明
毕业生派遣信息部分，请务必按照下表要求填写：
表4 已签订就业协议书的毕业生
	字段名称
	填写说明

	就业去向
	选择“就业”

	是否解决户口
	选择“解决户口”

	报到证单位名称
	根据协议书“单位名称”一栏填写，此处对应将来报到证的抬头。（注意：协议上“单位名称”一栏填写的内容通常需与左下方单位所盖公章一致，如不一致请向用人单位人事部门核实）；
必须填写单位全称，不得填写简称。如：“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不能填写“中建一局”。

	报到证单位所在地
	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标准库里的内容。（此处对应将来报到证的信息）
直辖市具体到区（县），共两级，不可再具体，正例“北京市海淀区”；
非直辖市具体到市，共两级，不可再具体，正例“湖南省长沙市”。

	档案转寄单位（具体到人事部门）
	档案属重要文件，通过EMS投递，接收单位必须为县团级以上有人事权的单位，需要毕业生自行确认并负责。档案转寄单位可能与签约单位不完全一致，需要和用人单位人事部门核实，以免因不能接收而被退回；
如果用人单位具有人事管理权，按照“接收单位全称+具体存档部门”填写，如“XX大学人事处”；
如果本单位没有人事权，可能会通过上级主管部门接收，或者委托人才交流中心托管，前者按照“上级主管单位全称+具体存档部门”填写，如“XX集团人力资源部”，后者通常为“XX人才交流中心”；
无须写“XXX收”。
留校人员此处填写“北京林业大学新教工”。

	档案转寄地址
	根据协议书上的内容填写；
必须与上面的“档案转寄单位名称”一项相对应，是档案接收单位的具体地址，无需重复填写档案接收单位名称。

	档案转寄邮政编码
	正确填写邮编；
联系人为接收档案的人员，向档案转寄单位咨询，务必要填；
联系人电话格式为“区号+座机号”，务必确保联系方式正确；
联系人手机可选填；留校人员此处可不填。

	联系人
	· 

	联系人电话
	· 

	联系人手机
	· 

	户口迁移地址
	此项一字不能错，如有疑问请务必与单位人事部门的人核对；
未将户口迁到学校的，勾选后面的“户口未迁入学校”选项；
落户地址为北京市的：此项内容填“北京市**区”即可；
落户地址为京外的，一般是接收单位在派出所开设的集体户名称、派出所名称或是具体地址，如是具体地址，需具体到门牌号。（正确填法例如：“中国农业银行河南省分行”、“江苏省盐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开放大道18号”、“云南省人才服务中心”、“天津市河西区越秀路派出所”；错误填法例如：“广东省广州市”）；
留校教工选择“北京市海淀区”，并在后面空格填写“北京林业大学新教工”。

	组织机构代码、单位性质、单位行业、工作职位类别
	根据实际情况正确填写；
组织机构代码根据就业协议书对应项填写或咨询单位人事部门的人或自行登录网站查询http://www.nacao.org.cn/；
9位数字或字母，如有“-”请自行去掉；如长于9位，取倒数第二位往前的9位（含倒数第二位）。

	重要说明
	单位所在地、档案转寄单位所在地和户口迁移地址均须在同一个省





[bookmark: _Toc513057959]三、已确定上博士、博士后毕业生的填写说明
（一）需上交的材料
派遣确认函+录取通知书复印件（或调档函复印件）[其中派遣确认函请自行到研究生就业信息网相关文件下载处下载]
（二）填报流程
①毕业生拿到录取通知书、调档函等相关证明文件后，按照要求填写就业协议书，并在系统（http://job.bjfu.edu.cn/）之中录入、提交；
②毕业生携带就派遣确认函到学院就业主管老师处审核信息；
③学院就业主管老师核对纸质版和系统中信息是否准确、一致，材料是否齐全，并在确认函上盖章；
④毕业生携带盖章之后的材料到主楼209学校就业办最终核对信息并提交材料（或按照学院要求统一交至学院）。
（三）填报说明
如果已确定上博士、博士后，但在学院规定的填报时间内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或调档函，请与录取院校联系核实档案、户口转寄单位名称和地址，无法核实确定的，请务必与所在学院负责就业的老师说明情况，并在收到录取通知书或调档函后，尽快到就业信息系统填报数据。
毕业生派遣信息 部分，请务必按照下表要求填写：
表5 已确定上博士、博士后的毕业生
	字段名称
	填写说明

	毕业去向
	选择“升学”

	就业形式
	选择“已上博”或者“已上博士后”，务必填写准确，不要把读博、读博后搞混

	升学形式
	选择“保研”或者“考研”

	升学院校
	填写录取学校的全称

	档案转寄单位
	根据录取通知书或调档函上的转档要求填写，可能是录取学院的研究生院、所在学院党总支或学校的档案室等；无须写“XXX收”。
读本校博士，此处填写“北京林业大学博士”；
读本校博士后，此处填写“北京林业大学博士后”。

	档案转寄地址
	根据录取通知书或调档函上的转档要求填写，必须与上面的“档案转寄单位名称”一项相对应，是档案接收单位的具体地址，无需重复填写档案接收单位名称。

	档案转寄邮政编码
	填写正确的邮政编码；
联系人为接收档案的人员，向档案转寄单位咨询，务必要填；
联系人电话格式为“区号+座机号” ，务必确保联系方式正确，以确保档案可以顺利寄到；
联系人手机可选填；读本校博士或者博士后此处可不填。

	联系人
	· 

	联系人电话
	· 

	联系人手机
	· 

	户口迁移
地址
	未将户口迁到学校的，勾选后面的“户口未迁入学校”选项；
户口迁至学校的，根据录取通知书或调档函上的户口迁移要求填写。
本校读博士此处选择“北京市海淀区”，并在后面空格填写“北京林业大学博士”。
本校读博士后此处选择“北京市海淀区”并在后面空格填写“北京林业大学博士后”。

	重要说明
	单位所在地、档案转寄单位所在地和户口迁移地址均须在同一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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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已确定出国、赴港澳台留学毕业生的填写说明
近年来，出国、赴港澳台留学毕业生档案、户口派遣出现问题较多，主要情况有：毕业生不重视档案、户口的转接，毕业时没有领取报到证和户口迁移卡，或者领取了，但是一直拿在个人手上，没有在有效期内办理报到、落户手续，导致回国后找不到档案和户口，从而导致一系列不良后果，如：不能参加各类职称评审，不能被机关、事业单位、科研机构、国有企业等单位录用为编内人员，不能按干部身份享受住房补贴，医疗、养老等各类保险等等。所以，请毕业生务必重视档案和户口的转接！
（一）需上交的材料
派遣确认函+国外大学录取通知书复印件；
（其中派遣确认函请自行到研究生就业信息网相关文件下载处下载）
（二）填报流程
①毕业生拿到国外、港澳台大学录取通知书等相关证明文件后，按照要求填写就业协议书，并在系统（http://job.bjfu.edu.cn/）之中录入、提交；
②毕业生携带派遣确认函到学院就业主管老师处审核信息；
③学院就业主管老师核对纸质版和系统中信息是否准确、一致，材料是否齐全，并在三方或确认函上盖章；
④毕业生携带盖章之后的材料到主楼209学校就业办最终核对信息并提交材料（或按照学院要求统一交至学院）。

（三）填报说明
毕业生派遣信息部分，请务必按照下表要求填写：
表6 已确定出国、赴港澳台留学的毕业生
	字段名称
	填写说明

	就业去向
	选择“出国”

	户档回原籍
	点选“户档回原籍”

	国家
	出国的国家或地区

	学校名称或工作单位
	填写录取学校的中文名称

	报到证单位名称
	参照生源地“二分”文件要求（见研究生就业信息网），填写报到证单位名称;

	报到证单位所在地
	根据单位全称选择标准库里的内容。（此处对应将来报到证的信息）
直辖市具体到区（县），共两级，不可再具体，正例“北京市海淀区”；
非直辖市具体到市，共两级，不可再具体，正例“湖南省长沙市”。

	档案转寄单位名称
	参照生源地“二分”文件要求（见研究生就业信息网），填写。
无须写“XXX收”。

	档案转寄地址
	参照生源地“二分”文件要求填写（见研究生就业信息网），必须与上面的“档案转寄单位名称”一项相对应，是档案接收单位的具体地址，无需重复填写档案接收单位名称。

	档案转寄邮政编码
	正确填写邮编

	联系人
	联系人为接收档案的人员，向档案转寄单位咨询，务必要填

	联系人电话
	联系人电话格式为“区号+座机号”，务必确保联系方式正确，以确保档案可以顺利寄到

	联系人手机
	可选填

	户口迁移地址
	未将户口迁到学校的，勾选后面的“户口未迁入学校”选项；
户口迁至学校的，按照家庭户口本首页地址填写，或参照生源地“二分”文件要求（见研究生就业信息网）填写均可。

	重要说明
	单位所在地、档案转寄单位所在地和户口迁移地址均须在同一个省





[bookmark: _Toc513057961]五、尚未落实户档接收单位毕业生（单位已录用但不能够解决户口档案关系、自由职业、自主创业等毕业生）的填写说明
（一）需上交的材料
签劳动合同：派遣确认函+劳动合同复印件（仅封面、首页及签字盖章页，共3页）
单位用人证明：派遣确认函+单位用人证明（或就业协议书复印件）；
自由职业：派遣确认函；
自主创业：派遣确认函+营业执照复印件。
（其中派遣确认函和单位用人证明请自行到研究生就业信息网相关文件下载处下载）
（二）填报流程
①毕业生按照要求填写就业协议书或派遣确认函，并在系统（http://job.bjfu.edu.cn/）之中录入、提交；
②毕业生携带派遣确认函到学院就业主管老师处审核信息；
③学院就业主管老师核对纸质版和系统中信息是否准确、一致，材料是否齐全，并在确认函上盖章；
④毕业生携带盖章之后的材料到主楼209学校就业办最终核对信息并提交材料（或按照学院要求统一交至学院）。
（三）填报说明
毕业生派遣信息 部分，请务必严格按照下表要求填写：
表7尚未落实户档接收单位的毕业生
	字段名称
	填写说明

	就业去向
	选择“就业”

	是否解决户口
	选择“不解决户口”

	就业形式
	根据个人实际情况选择：
“签劳动合同”：单位不能够解决户口档案关系，已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者
“单位用人证明”：单位不能够解决户口档案关系，且尚未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但能提供单位用人证明者
“自由职业”：单位不解决户口档案关系, 且无法提供劳动合同复印件或单位用人证明者，或者其他自由职业者
“自主创业”：注册公司办理了营业执照者

	报到证单位名称
	参照生源地“二分”文件要求（见研究生就业信息网和附件5），填写报到证单位名称；不是填实际工作单位名称；（此处对应将来报到证的信息）
必须填写全称，不得填写简称。

	报到证单位所在地
	根据前一空“单位全称”的对应地址，选择标准库里的内容。（此处对应将来报到证的信息）
直辖市具体到区（县），共两级，不可再具体，正例“北京市海淀区”；
非直辖市具体到市，共两级，不可再具体，正例“湖南省长沙市”。

	档案转寄单位
	参照生源地“二分”文件要求（见下），填写档案转寄单位。
无须写“XXX收”。

	档案转寄地址
	必须与上面的“档案转寄单位名称”一项相对应，是档案接收单位的具体地址，无需重复填写档案接收单位名称。

	档案转寄邮政编码
	正确填写邮编

	联系人
	联系人为接收档案的人员，向档案转寄单位咨询，务必要填

	联系人电话
	联系人电话格式为“区号+座机号”，务必确保联系方式正确，以确保档案可以顺利寄到

	联系人手机
	可选填

	户口迁移地址
	未将户口迁到学校的，勾选后面的“户口未迁入学校”选项；
户口迁至学校的，按照家庭户口本首页地址填写，或参照生源地“二分”文件要求（见研究生就业信息网和附件5）填写均可

	具体就业单位名称
	填写实际工作单位名称的全称

	具体就业单位所在地
	与实际工作单位相对应，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标准库里的内容；
直辖市具体到区（县），共两级，不可再具体，正例“北京市海淀区”；
非直辖市具体到市，共两级，不可再具体，正例“湖南省长沙市”。

	组织机构代码或企业工商注册号
	组织机构代码根据就业协议书对应项填写或咨询单位人事部门的人或自行登录网站查询http://www.nacao.org.cn/
9位数字或字母，如有“-”请自行去掉；如长于9位，请取倒数第二位往前的9位，（含倒数第二位）。

	单位性质
	就业形式为“签劳动合同”、“单位用人证明”和“自主创业”者必填；
根据实际工作单位，选择标准库里的内容。

	单位行业
	就业形式为“签劳动合同”和“单位用人证明”者必填；
根据实际工作单位，选择标准库里的内容。

	工作职位类别
	就业形式为“签劳动合同”和“单位用人证明”者必填；
根据实际工作单位，选择标准库里的内容。




[bookmark: _Toc513057962]六、申请缓派毕业生的填写说明
（一）申请资格及所需材料
只有以下两类毕业生可以申请：
1、北京或上海单位已经确定能够接收户口和档案，但尚不能办理户档转出手续的研究生毕业生。必须能提供加盖单位公章的缓遣确认函，或填写完整并加盖单位公章的就业协议书复印件。
2、继续升学的毕业生，已被录取但相关手续仍在办理中，尚不能办理户档转出手续。必须能提供缓派确认函  和录取通知书或调档函复印件。
（二）填报流程
①毕业生向学院老师申请缓派，学院统一之后按照要求填写缓派确认函，并在系统（http://job.bjfu.edu.cn/）之中录入、提交；
②毕业生携带缓派确认函和有关材料到学院就业主管老师处审核信息；
③学院就业主管老师核对纸质版和系统中信息是否准确、一致，材料是否齐全，并在确认函上盖章；
④毕业生携带盖章之后的材料到主楼209学校就业办最终核对信息并提交材料（或按照学院要求统一交至学院）。
（三）填报说明
毕业生派遣信息 部分，请务必按照下表要求填写：
表8 申请缓派的毕业生
	字段名称
	填写说明

	就业去向
	选择“就业”

	是否解决户口
	选择“解决户口”

	报到证单位名称
	参照生源地“二分”文件要求（见研究生就业信息网），填写报到证单位名称；不是填 实际工作单位名称（此处对应将来报到证的信息）；
必须填写全称，不得填写简称。

	报到证单位所在地
	根据前一空“单位全称”的对应地址，选择标准库里的内容。（此处对应将来报到证的信息）

	档案转寄单位
	参照生源地“二分”文件要求（见研究生就业信息网和附件5），填写档案转寄单位。无须写“XXX收”。

	档案转寄地址
	必须与上面的“档案转寄单位名称”一项相对应，是档案接收单位的具体地址，无需重复填写档案接收单位名称。

	档案转寄邮政编码
	正确填写邮编

	联系人
	联系人为接收档案的人员，向档案转寄单位咨询，务必要填

	联系人电话
	联系人电话格式为“区号+座机号”，务必确保联系方式正确，以确保档案可以顺利寄到

	联系人手机
	可选填

	户口迁移地址
	未将户口迁到学校的，勾选后面的“户口未迁入学校”选项
户口迁至学校的，按照家庭户口本首页地址填写，或参照生源地“二分”文件要求（见研究生就业信息网）填写均可

	组织机构代码、单位性质、单位行业、工作职位类别
	根据具体就业单位实际填写；
组织机构代码根据就业协议书对应项填写或咨询单位人事部门的人或自行登录网站查询http://www.nacao.org.cn/；
9位数字或字母，如有“-”请自行去掉；如长于9位，请取倒数第二位往前的9位，（含倒数第二位）。

	备注
	填写具体就业单位全称

	备注1
	填写具体就业单位地址

	是否申请缓派
	勾选此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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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需准备材料
就业协议书
（二）填报流程
①毕业生按照要求填写就业协议书，并在系统（http://job.bjfu.edu.cn/）之中录入、提交；
②毕业生携带就业协议书到学院就业主管老师处审核信息；
③学院就业主管老师核对纸质版和系统中信息是否准确、一致，材料是否齐全，并在协议书上盖章；
④毕业生携带盖章之后的材料到主楼209学校就业办最终核对信息并提交材料（或按照学院要求统一交至学院）。
（三）填报说明
毕业生派遣信息部分，请务必按照下表要求填写：


	字段名称
	填写说明

	就业去向
	选择“基层就业项目”-“村官”

	报到证单位名称
	根据协议书“单位名称”一栏填写，此处对应将来报到证的抬头。（注意：协议上“单位名称”一栏填写的内容通常需与左下方单位所盖公章一致，如不一致请向用人单位人事部门核实）；
必须填写单位全称，不得填写简称。如：“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不能填写“中建一局”。

	报到证单位所在地
	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标准库里的内容；（此处对应将来报到证的信息）
直辖市具体到区（县），共两级，不可再具体，正例“北京市海淀区”；
非直辖市具体到市，共两级，不可再具体，正例“湖南省长沙市”。

	档案转寄单位
	北京市村官此处务必填写“村官”

	档案转寄地址
	必须与上面的“档案转寄单位名称”一项相对应，是档案接收单位的具体地址，无需重复填写档案接收单位名称。

	档案转寄邮政编码
	北京市村官可不填

	联系人
	· 

	联系人电话
	· 

	联系人手机
	· 

	户口迁移地址
	未将户口迁到学校的，勾选后面的“户口未迁入学校”选项；
北京市村官选择“北京市海淀区”，并在后面空格务必填写“村官”

	组织机构代码、单位性质、单位行业、工作职位类别
	按照实际情况正确填写；
组织机构代码根据就业协议书对应项填写或咨询单位人事部门的人或自行登录网站查询http://www.nacao.org.cn/；
9位数字或字母，如有“-”请自行去掉；如长于9位，请取倒数第二位往前的9位，（含倒数第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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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门
	负责人
	办公电话
	办公地点

	研究生就业办公室
	李凌老师
衣虹照老师
	62336852
	主  楼209

	林 学 院
	岳攀老师
	62336075
	林业楼410

	水保学院
	郝玥老师
	62336009
	主  楼617

	生物学院
	连鹏老师
	62338416
	生物楼321

	园林学院
	刘伟老师
	62336070
	学  研C1415

	经管学院
	李军老师
	62337630
	学  研C0519

	工 学 院
	张丽政老师
	62338307
	学  研C0823

	材料学院
	杨颖老师
	62338149
	森工楼319

	人文学院
	张金体老师
	62336539
	学  研C1111

	外语学院
	陈宇老师
	62338082
	学  研C1017

	信息学院
	赵兴强老师
	62336373
	西配楼117

	理 学 院
	李洋老师
	62336234
	主  楼308

	保护区学院
	马静老师
	62336337
	主  楼1208

	环境学院
	杨君老师
	62336671
	主  楼118

	艺术学院
	周振兴老师
	62336433
	学  研A1207

	马克思主义学院
	崔潇老师
	62337456
	学  研C1207



